
附表3
韶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申领表（县、市）

	逝

者

资

料
	姓名 
	
	性别
	

	
	年龄
	
	死亡日期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户籍地址
	

	
	骨灰原

存放点
	□市殡仪馆骨灰楼        
(             公墓    

(        县（市）殡仪馆骨灰楼

(        县（市）公益性骨灰楼

□其他

	经

办

人

资

料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年龄
	
	与逝者关系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开户银行
	

	
	银行账号
	

	
	经办人申明：

    本人承诺所提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自愿参与骨灰节地生态葬。逝者亲属、法定监护人对本人办理和申领奖励无异议。若因本申明内容不实或授权不全引发任何纠纷或法律责任，均由申明人本人独立承担。

    签名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县

（市）核

民  发

政  放

局  意

复  见
	□经复核，同意发放

□经复核，不同意发放，理由：

 业务人员： 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

	备  注
	




